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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 並 明 確 表 示 ， 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  
 
 
 

 

CAFÉ DE CORAL HOLDINGS LIMITED 
大 家 樂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址: www.cafedecoral.com 

（股份代號：341） 
 
 

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告之  
補充資料  

 

茲提述大家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
團」）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七日刊發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報告（「 2022/23年度報告」）。除非另有定義，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2022/23年度報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 2022/23年度報告所提供的資料外，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謹此提
供有關本公司股份期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的補充資料。  
 
股份期權計劃  
 
1.  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  按二零二二年計劃已授出

之股份期權變動詳情如下（補充資料以下劃線顯示）：  

 
 

    股份期權數目
(a)
 

承授人 授出日期 

每份股份
期權 

行使價 
港元 行使期 

於二零二二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年內授出 

 

年內行使 年內失效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董事 

          

羅名承先生 30/12/2022 14.9 31/7/2025– 
29/12/2032(b) 

-  800,000 (c) - -  800,000 

           
本集團其他僱員           
五名最高薪酬人士
（董事除外） 

（合計）(d) 

30/12/2022 14.9 31/7/2025– 
29/12/2032(b) 

- 5,700,000 (c) - (900,000) (e) 4,800,000 

其他僱員 

（五名最高薪酬人士
除外）（合計） 

30/12/2022 14.9 31/7/2025– 
29/12/2032(b) 

- 18,370,000 (c) - -  18,370,000 

    - 24,070,000 (c) - (900,000) (e) 23,170,000 

總數    - 24,870,000 (c) - (900,000) (e) 23,9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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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股份期權數目乃指根據二零二二年計劃授出股份期權所涉及之本公司相關股份數目。 

 

(b) 該等股份期權以五等份按以下時間歸屬：20％於二零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20％於二零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20
％於二零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20％於二零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及剩餘 20％於二零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及可於

各自歸屬日期至二零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內行使，即自授予日期起十年。所有已授出之股份期權需根據本公司

績效管理系統達成個人表現目標方可歸屬。 

 

(c)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即按二零二二年計劃授出股份期權日之前的收市價為 15.18 港元。於截

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内授出之股份期權之公平值及股份期權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和政策分別載於綜

合財務報表附註 2 及 32。 

 

(d) 該五名最高薪酬人士中一名為董事，其股份期權披露於上。 

 

(e) 該等股份期權未被接納並相應失效。 

 
2.  股 份 期 權 於 授 出 日 期 （即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之 公 平 值 為

86,393,000港元。  
 

3.  年內就二零二二年計劃授出的股份期權可發行之股份數目除以年內
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為 4.29%。  

 

4.  根據二零二二年計劃授出的股份期權之代價 1.00港元應於接納授出要
約時支付，接納期限為授出日期起計 28日。  

 

股份獎勵計劃  

 

5.  股份獎勵計劃授出之獎勵的歸屬期由董事局不時決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 2022/23年度報告中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局命  

主席  

羅開光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六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 董 事 局 成 員 包 括 非 執 行 董 事 羅 開 光 先 生 （ 主 席 ）、 羅 碧 靈 女 士 、 陳 裕 光

先 生 及 許 棟 華 先 生；獨 立 非 執 行 董 事 李 國 星 先 生、郭 琳 廣 先 生、區 嘯 翔 先 生 及 方 淑 君 女

士 ； 以 及 執 行 董 事 羅 德 承 先 生 （ 首 席 執 行 官 ） 及 羅 名 承 先 生 。  

 

*  僅 供 識 別  


